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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滩羊肉运输与配送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盐池滩羊肉物流及配送相关的术语和定义及运输工具、包装、标志、运输管理、配送

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盐池滩羊肉的运输与配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91-2008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7392 系列1 集装箱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保温集装箱 

GB/T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19480 肉与肉制品术语  

QC/T449 保温车、冷藏车技术条件及试验方法 

SB/T 10379-2004 速冻调制食品 

DB64/T1084-2015 盐池滩羊商品羊判定及胴体分级 

GB/T 5600-2006 铁道货车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盐池滩羊肉  

指符合 DB 64/T1084-2015 规定条件所获得盐池滩胴体羊肉或者盐池滩羊胴体分割羊肉，包括盐池

滩羊肉鲜肉、冷却盐池滩羊肉和冷冻盐池滩羊肉。 

3.2  

冷却盐池滩羊肉 

指经过冷处理后保持低温(0-4℃)状态而不冻结的盐池滩羊肉。 

3.3  

冷冻盐池滩羊肉 

经急速冷冻，保持冻结状态，肉品温度低于-15℃的盐池滩羊肉。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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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包装 

以运输、仓储要求为目的的包装。 

3.5  

冷链 

食品原料、加工食品或半成品在经过收购、加工后，在产品加工、贮存、运输、分销和零售、使用

过程中，其各个环节始终处于产品所必需的特定低温环境下，减少损耗，防止污染和变质，以保证产品

食品安全的特殊供应链系统。 

3.6 冷藏车 

配备制冷、保温设施和密封箱体，具备保持车箱体内温度达到-15℃及以下能力的车辆。 

3.7  

配送 

盐池滩羊肉从区域性贮存中心的低温仓库输送到贩卖店的低温仓库、低温食品展售柜台或者消费者

手中的过程。通常指距离较短或者短距离多站的输送方式。 

4 运输工具 

4.1 盐池滩羊肉运输工具应使用冷藏车或保温车、冷藏集装箱、冷藏船、铁路冷藏车等带冷源、保温

的箱式运输设备，不应使用敞篷式车箱。冷藏车、保温车的性能应符合 QC/T 449 的规定，保温集装箱

应符合 GB/T 7392 的规定，铁路冷藏车应符合 GB/T 5600 的规定。 

4.2 运输工具箱体内壁应由安全、卫生、无毒、无异味的材料制作，且光滑、清洁、不渗漏、无污染，

易于清洗和消毒。 

4.3 运输鲜胴体肉的运输工具箱体内应有牢固的吊挂设施。 

4.4 运输工具应配备温度自动记录仪器或配置从车箱外部能观察到温度的测温设备，所有温度测量设

备及仪表应每年至少一次委托有关计量部门校正一次，宜配备温度异常报警装置。 

5 包装与标志 

5.1 包装 

5.1.1 运输与配送盐池滩羊肉应有包装，禁止无包装运输与配送。 

5.1.2 盐池滩羊肉的各种包装材料、容器应符合国家有关肉食品包装材料的安全卫生质量标准要求，

耐低温，在相应的冷冻温度下保持应有的物理机械性能，具有良好的密封性和低水蒸气渗透性。不得含

有有毒有害物质，不得改变肉的感官特性。  

5.1.3 预包装产品的包装应坚固完整，封口严密，不散包，便于运输和装卸。 

5.1.4 直接接触盐池滩羊肉的包装不能重复使用，外层包装物如由耐腐蚀、易清洗的材料制成，按程

序经过清洗并消毒达到卫生要求后，可以重复使用。 

5.2 标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86%E9%94%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E%9B%E5%BA%94%E9%93%BE%E7%B3%BB%E7%BB%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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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运输包装物上的图示、标志、代码的名称、图形、颜色及打印位置执行 GB/T191-2008 和 GB/T 6388

规定。 

5.2.2 运输包装图示、标志、代码应清晰、牢固。 

5.2.3 运输包装上应采用 GB/T191-2008 中“温度极限”标志或者以文字注明贮藏、运输温度。 

5.2.4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应符合 GB/T191-2008 规定。 

6 运输要求 

6.1 总要求 

应根据运输距离或时间、季节和鲜、冻肉品种选用适宜的运输工具。运输途中应严格控制温度和卫

生，确保肉品安全。 

6.2 盐池滩羊肉鲜肉运输 

6.2.1 鲜肉装运前应使其中心温度降到≤18℃或市售需求温度。装货前应检查冷藏车箱体内温度与肉

温，箱体内温度不宜超过肉温 3℃；若箱体内温度超过肉温，应采取措施降温至肉温。 

6.2.2 常温条件下运输时间不应超过 2h；运输过程中鲜肉的升温不宜超过 3℃。 

6.2.3 4℃以下运输时间不应超过 6h。 

6.2.4 运输时，箱体内要预留通风循环的空隙。 

6.3 冷却盐池滩羊肉运输 

6.3.1 冷却肉装运前其中心温度应在 0℃～4℃范围内，运输工具应具有将产品保持在 0℃～4℃的能

力。 

6.3.2 冷却肉的最长运输时间不应超过 24h。 

6.3.3 装货前，应将冷藏车箱内温度降至 7℃以下。 

6.3.4 运输途中，运输设备箱体内温度不得高于 4℃。运输途中最多允许有 2℃的肉温变化。 

6.4 冷冻盐池滩羊运输 

6.4.1 冻肉装运前其中心温度应在-15℃以下。 

6.4.2 运输时间少于 8h 的，也可采用保温车（船）运输，但应采取如加盖保温被等措施；运输时间在

8h 以上的，应采用有制冷设备的运输工具。 

6.4.3 装货前，应将箱体内温度降低至 7℃以下。运输工具应具有将产品保持在-15℃或更低温度的能

力。 

6.4.4 运输途中箱体内温度应保持在-15℃以下。 

6.5 温度记录要求 

6.5.1 在装卸运输全程中，应按规定控制和记录运输车箱体内部温度，每次运输作业结束后，将全程

温度记录计入运输单，或者作为运输单的附件提交接货方。 

6.5.2 冷链运输配送过程中的肉品温度、环境温度的检测方法按照 SB/T10379-2004 规定执行。 

6.5.3 冷链运输配送过程中的其他目的的检查也应在装卸点或者再具备温控条件下进行。 

6.5.4 装卸过程中检查产品温度应保持冷藏车箱体或者保温容器密闭。 

6.6 装卸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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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运输装载前对运输工具进行检查，确认制冷系统状态良好，并根据需要进行除霜，除霜后进行

箱体内壁清洗、消毒，确保达到卫生要求。 

6.6.2 运输设备应与运输配送所需的条件相符，并有符合装卸货期间的作业条件 、运输期间冷风循环

的温度及所需运输时间等要求的设备。 

6.6.3 装载、卸货及冷链配送等作业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装卸期间应保持冷藏车厢门随时关闭，

或者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降低低温效果损失，并确保产品温度保持在适宜的范围（冷冻肉-15℃以下，冷

却肉 0-4℃）。 

6.6.4 装卸时羊肉不得被踩踏、触地和抛摔，保持包装的完好和肉品正常形状。记录卸载时的肉品温

度。 

7 从业人员卫生要求 

7.1 健康检查 

7.1.1 物流企业应建立职工健康档案。 

7.1.2 装卸人员及有关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必要时临时检查。 

7.1.3 新参加或者临时参加相关工作的人员，应经健康检查取得健康合格证方可上岗。 

7.1.4 患有影响食品安全的疾病的工作人员应调离肉品生产岗位。 

7.2 受伤处理 

受刀伤或其他外伤的人员，应立即采取妥善措施进行包扎防护，否则，不得从事接触肉品的工作。 

7.3 个人卫生 

7.3.1 工作人员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勤洗澡、勤换衣、勤理发，不留长指甲或者涂指甲油。 

7.3.2 工作人员装卸羊肉时应穿戴工作服、工作帽、工作鞋，头发不得外露。 

7.3.3 库区应设置专用洗衣房，专门的换衣间，工作服集中管理，统一清洗消毒、统一发放。生产中

使用手套的，保持手套完好、清洁并经消毒处理，不得使用纺织纤维手套直接接触肉品。 

7.3.4 工作人员工作服、工作帽每天更换，工作鞋每天消毒。非工作人员进入了肉品储存库时，遵循

7.3.1—7.3.4 的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